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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中國於新型專利權利主張之差異 
文．彭冠勛*、陳淵慎** 

隨著商品於市場上之汰換速度日益漸增，許多企業為了能快速地取得製造與銷售上之競

爭優勢，大多會選擇將相關技術提出新型專利之申請，以達快速取得證書之效果。但因中國

實用新型專利權與台灣新型專利權取得後仍屬於權利有效性未定之狀態，台灣與中國政府皆

針對新型專利訂定有行使時須遵守之相關規定。然而，台灣與中國所訂定行使新型專利權利

之相關規定並不盡相同，若企業不瞭解兩者之間的差異處，將可能喪失提出警告或訴訟時之

先機，或是在收到警告信或是被提起訴訟時無法有效地應對。本文之目的，在於提供讀者認

識台灣與中國新型專利於專利主張時之相關規定與注意事項以及迴避方針，藉以作為企業主

張權利時之參考。 

 

關鍵字：台灣專利制度、中國專利制度、新型專利、權利主張、技術報告、警告信函、侵

權訴訟 

 

一、前言 

近年來，台灣企業除了選擇中國作為其商品或零組件的製造地外，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的

日益蓬勃，中國亦逐漸成為許多台灣企業於商品推廣與銷售的主要市場國家，而為了能快速

地在中國當地取得製造與銷售上之競爭優勢，申請不需經過實質審查而可較快獲證之實用新

型專利、或是同時申請發明專利與實用新型專利（或稱一案兩請）便成了台灣企業於中國專

利佈局的優先選項。 

然而，中國實用新型專利與台灣新型專利除了本所於 2018 年 10 月 23 日出刊之達穎智

權電子報 003-03 期中「台灣與中國新型專利之差異」一文所提之專利申請的客體有所差異

外，兩者於取得專利權利主張之條件亦有所不同。一般來說，專利權人取得專利權後，其權

能主要區分為排除侵權以及損害賠償兩大面向。是以，當專利權人發現市面上出現疑似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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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專利權之產品後，排除侵權行為繼續發生的方式，通常是先寄送警告信函予疑似侵權人以

要求停止相關之侵權行為，並於後續調解過程中就其侵權行為要求相對應之損害賠償。另外，

除寄發警告信函外，專利權人亦會透過發起侵權訴訟，期能利用公權力強制介入來遏制侵權

行為繼續發生，並透過訴訟達到要求損害賠償之效。 

但由於中國實用新型專利與台灣新型專利只經過形式審查，並無實體審查便可取得專利

權，使得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與台灣新型專利權取得後仍屬於權利有效性未定之狀態，而政

府為防止專利權人不當行使或濫用此有效性未定之權利，於台灣與中國皆訂定有新型專利權

於行使時須遵守之相關規定，以避免上述行為造成他人之損害。 

然，台灣與中國所訂定行使新型專利權利之相關規定並不盡相同，因此，若台灣企業不

瞭解兩者之間的差異處，仍以台灣對於新型專利規定的觀念去看待中國實用新型專利，在行

使其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時，將可能喪失提出警告或訴訟時之先機，或是在收到警告信或是

被提起訴訟時無法有效地應對。是以，後述之內容將針對台灣新型專利與中國實用新型專利

於主張權利時之差異以及主張時之注意事項進行說明以供讀者參考。 

 

二、台灣於新型專利權利主張之相關規定 

1、關於寄發警告信函之規定 

由於台灣新型專利權取得後仍屬於有效性未定之狀態，為防止新型專利權人不當行使或

濫用此有效性未定之權利，於台灣專利法第 116 條便規定：「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新型專利權

時，如未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不得進行警告」，以防止新型專利權人有權利濫用之疑慮。 

然而，依據台灣智慧財產局於其官方所公告之「專利各項申請案件處理時限表」內容可

知悉，申請人申請新型技術報告後，約 9 個月左右的時間才可取得新型技術報告，即便是符

合專利法第 115 條第 5 項規定而敘明有非專利權人為商業上實施並檢附有關證明文件，智

慧財產局完成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的期限仍長達 6 個月之久。因此，若依專利法之規定，當新

型專利權人發現市面上已有疑似侵權產品才向智慧局提出新型技術報告之申請時，仍有可能

會等到 6 個月左右才能拿到新型技術報告寄發警告信函，進而拖延到寄發警告信函來排除

市場競爭之時機。 

是以，不少新型專利權人便有個疑問，那我能否寄發警告信函時不提示技術報告呢？關

於上述疑問，台灣之專利法對於未提示技術報告而進行警告者，目前並無相關配套規定與罰

則，但因寄發警告信函一事關係到專利權人是否有利用警告信函達到不當競爭目的之疑慮，

而得依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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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

原則》中第 3 條之規定，新型專利權人寄發警告信函前，若能將可能侵害專利權之標的物送

請專業機構鑑定，取得鑑定報告，且發函前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進口商或代

理商，請求排除侵害，則屬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或是依上述處理原則第 4 條之規定，於警

告函內敘明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明確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例如侵權產品

於何時、何地、如何製造、使用、販賣或進口等），使受信者足以知悉系爭權利可能受有侵

害之事實，亦屬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 

換言之，新型專利權人寄發警告信函時若不提示技術報告，則須另外提供專業機關（如

專利事務所)所提供之相關鑑定報告，或是於警告信函中明確地敘明新型專利之專利範圍以

及疑似侵權產品之侵權內容，才會被認為是正當的行使權利行為。反之，若新型專利權人未

踐行前述處理原則中第三條或第四條規定之先行程序而逕發警告函，且具有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的話，則會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

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之規定，除依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之規定賠償他人損害之外，更可能會被相關主管機關依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二條不公平競爭

行為之行政責任之規定，處以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之罰鍰。 

2、關於專利侵權訴訟之規定 

依據憲法第 16 條「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以及同法第 23 條「以上各條列舉之

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之規定，可知於憲法的保障下，專利法中並無限制台灣新型專利

權人訴訟權利之相關條文，換言之，縱使台灣新型專利權人未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並不

會因此而無法提起民事之侵權訴訟，且台灣法院亦不會因為訴訟提起人未提示新型專利技術

報告而不受理。 

然而，為避免台灣新型專利權人有濫訴之可能，台灣專利法第 117 條便規定「新型專利

權人之專利權遭撤銷時，就其於撤銷前，因行使專利權所致他人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但

其係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且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因此，若是台灣新

型專利權人未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便行使其專利權而提出訴訟，進而造成他人損害的話，

便有可能要負起對應之賠償責任。 

反之，若是台灣新型專利權人提示代碼６（即無法發現足以否定其新穎性等要件之先前

技術文獻）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並提出訴訟或是行使專利權而造成他人損害，是否便不需

賠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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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專利法逐條釋義」針對專利法第 117 條之釋義內容，其內文明確地指出即便台灣

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比對結果為「代碼 6」，仍無法排除新型專利權人以未見諸文獻但為業界

所習知之技術申請新型專利之可能性，考量台灣新型專利權人對其新型來源較專利專責機關

更為熟悉，除要求其行使權利應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外，並應要求其盡相當之注意

義務，始為周妥。意即，若是台灣新型專利權人僅提出評等代碼 6 的新型專利技術報告而

已，仍有難被認定已盡相當注意之疑慮，而有負起對應賠償責任之可能。 

那如何能避免負起對應賠償責任呢？筆者認為除提示新型技術報告外，其重點應在於台

灣專利法第 117 條中所述之「已盡相當之注意」，即，台灣新型專利權人於提示新型專利技

術報告的同時，應確保新型專利權尚未消滅或撤銷，且並未以業界所習知之技術申請新型專

利。除此之外，台灣新型專利權人於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前，亦審慎地徵詢過相關專業

人士（如律師、專利師、專利代理人等）之意見或取得來自專利鑑定機構的專利有效技術鑑

定報告，方可被認為已盡相當之注意。換言之，台灣新型專利權人若基於上述條件而提出訴

訟或行使新型專利權，應可認為已盡相當之注意而無須再對他人負賠償責任。 

3、小結 

由上述內容可知，台灣新型專利權人於寄發警告信函時，應提示新型技術報告或是專業

機關所提供之相關鑑定報告，若未依上述規定則可能會被處以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新

台幣）以下之罰緩。 

此外，台灣新型專利權人不需提示新型技術報告即可提出侵權訴訟，但若是未提示新型

技術報告、或僅提示新型技術報告而未盡相當之注意（如審慎徵詢過相關專業人士之意見、

或是取得來自專利鑑定機構的鑑定報告），進而造成他人損害的話，便有可能要負起對應之

賠償責任。 

 

三、中國於實用新型專利權利主張之相關規定 

1、關於寄發警告信函之規定 

中國實用新型專利雖然只經過形式審查，但由中國專利法第 59 條至第 74 條之規定可

知，中國實用新型專利之專利權效力與發明專利並無差異，且中國專利法亦無寄發警告信函

之相關限制與規定。因此，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人並不需要提示專利權評價報告（等同於台

灣的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即可寄發警告信函。 

如此一來，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人是否會有透過濫發警告信函而造成他人商譽損害或市

場影響之疑慮呢？為避免上述情形，中國政府便於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規定第 11 條「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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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編造、傳播虛假資訊或者誤導性資訊，損害競爭對手的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第 17 條

「…因不正當競爭行為受到損害的經營者的賠償數額，按照其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確

定；實際損失難以計算的，按照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確定。賠償數額還應當包括經營

者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與第 23 條「經營者違反本法第十一條規定損害競爭

對手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的，由監督檢查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消除影響，處十萬元以上

五十萬元（人民幣）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處五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人民幣)以下的罰

款」等條文，以達到遏止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人以不確定之權利濫發警告信函造成他人商譽

損失的效果。 

因此，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人於警告信函寄送前，仍建議先申請取得專利權評價報告，

或是委託中國律師對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進行有效性以及是否侵權進行分析並出具相關分

析報告，以取得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之權利應為有效之背書，以避免所寄發之警告信函被認

為是虛假資訊或者誤導性資訊而適用前述之罰則。 

另外，除前述可能之相關賠償與罰緩外，依據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犯專利權

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第 18 條「權利人向他人發出侵犯專利權的警告，被

警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經書面催告權利人行使訴權，自權利人收到該書面催告之日起一個月

內或者自書面催告發出之日起二個月內，權利人不撤回警告也不提起訴訟，被警告人或者利

害關係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請求確認其行為不侵犯專利權的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之規

定，可知悉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人若寄發警告信函後，被警告人或利害關係人書面回覆催告

實用新型權利權人提出訴訟，而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人收到回覆之書面回覆後仍不撤回警告

或不提起訴訟，被警告人或利害關係人則有可能向人民法院提出確認不侵權之訴訟，而使得

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人由一開始的可提起侵權訴訟之原告轉變成了確認不侵權訴訟之被告，

若是被警告人或利害關係人再利用此次訴訟大肆宣揚，進而便可能對寄發警告信之中國實用

新型專利權人的市場商譽造成負面之影響。 

2、關於專利侵權訴訟之規定 

由於中國實用新型之申請量逐年增加，為避免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人大量提出訴訟而造

成法院負擔與行政資源之浪費，中國專利法第 60 條便規定有「未經專利權人許可，實施其

專利，即侵犯其專利權，引起糾紛的，由當事人協商解決；不願協商或者協商不成的，專利

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也可以請求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處理」之條文，

意使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人發現有疑似侵權產品時，自身先與疑似侵權方進行相關協商（如

前述之寄發警告信函），待上述協商無法達成共識時，再向人民法院提出訴訟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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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避免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人以不確定之權利隨便向他人提起訴訟，中國專利法

第 61 條第 2 款更規定「專利侵權糾紛涉及實用新型專利或者外觀設計專利的，人民法院或

者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可以要求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出具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對相

關實用新型或者外觀設計進行檢索、分析和評價後作出的專利權評價報告，作為審理、處理

專利侵權糾紛的證據」，而使得中國法院於處理侵權訴訟之實務上，都會以出具專利權評價

報告作為受理訴訟之依據。換言之，若是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人不提交評價報告而向法院提

起訴訟之請求，法院則可能會有不予立案或是拖延、刁難之情況。 

如此一來，若是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人發現有疑似侵權產品時才提出專利權評價報告之

請求時，是否又會有拖延訴訟時機之疑慮呢？依據中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57 條「國務院專

利行政部門應當自收到專利權評價報告請求書後 2 個月內作出專利權評價報告。」之規定，

可知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人提出專利權評價報告之請求後，於２個月內（實務上約 1 個月左

右）便可收到專利權評價報告，而可降低延宕訴訟時機之機會，且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人亦

可依據專利權評價報告評估法院立案受理之機率。 

３、小結 

由上述內容可知，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人於寄發警告信函時，並不需提示新型專利權評

價報告或是專業機關所提供之相關鑑定報告，但若因未提示而被認為傳播虛假資訊或者誤導

性資訊而造成競爭對手的商業信譽受損的話，可能會被處以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人民幣）

以下之罰緩。 

此外，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人向法院提出侵權訴訟之請求時，需要出具專利權評價報告

作為受理訴訟之依據，若不提交的話，法院則可能會有不予立案或是拖延、刁難之情況。因

此，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人於訴訟準備時可先提出專利權評價報告之請求，並於２個月內收

到專利權評價報告後，再利用專利權評價報告來確保法院立案受理。 

 

四、結語 

由前述各章節之內容可知，台灣新型專利與中國實用新型專利只經過形式審查，使得台

灣新型專利權與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取得後仍屬於權利有效性未定之狀態，而雙方政府為防

止專利權人不當行使或濫用此有效性未定之權利，於警告信函之寄送以及提起訴訟皆有相關

規定，其差異處如下： 

１. 台灣新型專利權人於寄送警告信函時應提示新型技術報告或是專業機關之鑑定報

告，若未依上述規定則可能會被處以對應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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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人於寄送警告信函時，並不須提示專利權評價報告或專業機關

之鑑定報告，但若是因此被認為有散布虛假資訊或者誤導性資訊而造成競爭對手的

商譽受損的話，亦會有相關賠償與罰鍰。 

２. 台灣新型專利權人於提起侵權訴訟時，並不需要提示新型技術報告或專業機關之鑑

定報告，但若是因此而造成他人損失的話，則應負相關的賠償責任。 

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人於提起侵權訴訟時，則需要提出專利權評價報告予法院作為

相關依據，若是不提供則會有不予受理之可能。 

由上述差異處可知，台灣新型專利權人與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人於寄送警告信與提出訴

訟時之規定並不相同，且雙方對於新型技術報告以及專利權評價報告之需求時機亦不相同。

但若是不出具新型技術報告、專利權評價報報告或是專業機關之鑑定報告而造成他人損害的

話，則皆有可能會有被處以相關罰鍰。 

因此，不論是台灣新型專利權人與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權人，如有寄送警告信或是提出訴

訟之需求，除提出新型技術報告以及專利權評價報報告之申請外，仍建議先徵詢過相關專業

人士（如律師、專利師、專利代理人等）之意見並取得來自專利鑑定機構的專利有效技術鑑

定報告，以避免被處以前述罰緩之情況發生。 

 

 

 

 


